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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融服务　加大支农力度

——湖北农信社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

2009年，湖北农信社按照“扩内需，保增长”的要求，积极构建立体支农模式，创新支农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截止2009年末，全省农信社贷款余额达1016亿元，其中，“三农”贷款653亿元，占贷款总额的64.3%。

湖北农信社积极构建“信用村组+信用农户+信用社”的基础支农模式，做实小额农贷，大力支持农户，小额农贷余额达到161.5亿元；构建“专业组织+成员+信用社”的联合支农模式，充分运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联保贷款和农村专业合作社贷款两个品种，大力支持农村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发展；构建“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信用社”的主体支农模式，通过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产供销，为萧氏茶叶集团、武汉精武鸭脖、湖北精华纺织集团等100多家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近6亿元，提高了农村产业化程度。积极创新支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广“四个一”包村制度、小额农贷“110”制度、贷款“零费用”制度，推广涉农资金“一卡通”，开辟支农贷款“绿色通道”，实施阳光信贷工程，推行“一站式”服务，提高办贷效率。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开发了个体工商户保证贷款、商户联保贷款、法人客户流动资金循环贷款等11个贷款品种，进一步扩大了支持范围。2009年，全省农信社累计投放贷款1179亿元，净投放270亿元，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湖北省联社供稿）
农信社改革活力倍增  八成贷款投向“三农”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增量排名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

2009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努力加大支农信贷投入，创新服务产品，提高服务水平，激发了改革活力倍增，全年新增贷款八成投向“三农”，为该省边疆民族地区“三农”发展和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在支农工作上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成绩突出。截止2009年12月末，各项存款余额和增量排名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贷款增量、农业贷款增量和占比均排名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

抓好“服务创优”工作，促进存款大幅增长，夯实支农资金实力。在全省广泛开展“服务创优工程”，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促进了存款大幅增长，夯实了支农资金实力，为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储备了充足的资金。截止12月31日，各项存款余额为1950.93亿元，较年初净增468.6亿元，增长31.6%，同比多增197.3亿元。

发挥支持“三农”主力军作用，突出支农重点，加大信贷投入。截止2009年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为1312.13亿元，较年初净增294.42亿元，增长28.9%，同比多增88.04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1040.26亿元，比年初净增238.26亿元,全年新增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80.92%，农户贷款面为71.77%。
一是加大农户贷款的信贷投入。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进行优化融合，根据农业生产周期合理调整贷款期限，提高授信额度，实行利率优惠，简化贷款手续，加大信贷投入，及时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全年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及农户联保贷款190.45亿元，支持农户发展蔬菜、茶叶、橡胶、烟草、花卉、水果等特色农产品种养和养殖业。

二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投入。累计发放275.8亿元支持具有科技优势、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的龙头企业（如晨农企业等）发展，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辐射和带动千家万户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增产增收和致富。

加大金融产品创新，真正实现支农、利农、惠农。

一是农村信用社创造性地对传统信贷产品——“小额信用贷款”和金碧卡的功能进行整合重组，研发出了功能强大的“惠农金碧卡”，把对农户的授信额度与“惠农卡”进行挷定，农民在核定的贷款额度内可随时到信用社贷款，手续方便，随用随贷，利率优惠。截止12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已发行金碧惠农卡42.93万张，向农户授信59.19亿元，农户通过惠农卡贷款32.05亿元，为全省农户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是积极支持该省“贷免扶补”创业促进就业工作。与妇联、工会、共青团等部门密切合作，仅用半年时间就累计向21514户创业人员发放“贷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10.46亿元，有力支持创业促就业工作，带动7万人就业，为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是积极做好家电下乡的配套信贷支持工作。累计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3897户农户发放贷款1722万元，促进刺激农村消费，帮助农民改善生活。

四是顺应农村城镇化发展需求，创新推出农户小额建房贷款。全年累计向5.18万农户发放贷款15亿元，积极支持农民自建房屋和民房改造安居工程建设，有力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五是整合涉农财政资金，扩大小额扶贫贷款范围。累计向11.69万农户发放扶贫贴息贷款16.94亿元，有力支持农民脱贫致富。

六是大力推广林权抵押贷款，支持林权改革。全省13个州、市的66个县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农户林权抵押小额贷款业务，累计对2841户农户及林企发放贷款12.7亿元。

七是做好财政直补农民资金的代理发放工作。全年通过“惠农一折通”业务，累计向全省860多万农户发放了18项财政补助给农户的资金65.03亿元,其中,代付家电下乡补贴资金4216.4万元,让农民切实感受到党的惠农政策的温暖。（云南省联社供稿）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实现新突破

 ——2009年存、贷款分别增长17.6%和19.1%

2009年，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一二三四六”的发展思路和工作目标，积极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改进服务，加快发展，各项业务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影响、支持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新突破。截至年末，各项存款余额5761亿元，贷款余额4393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861亿元和703亿元，增幅为17.6%和19.1%。存、贷款余额继续稳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有效地发挥了金融支农主力军作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强化资金组织工作，资金实力不断增强。一是整合服务资源，优化网点布局。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改进服务、提升功能”的总体原则，调整优化网点布局，增强网点服务功能，扩大服务有效覆盖范围，提升服务竞争力。二是改进基层支付体系，畅通支付结算渠道。增加农信银、大小额支付等支付系统开通网点数量，加快ATM、POS等自助机具及银行卡的布放与普及，稳步推进农民自助服务终端试点工作，打造多渠道、现代化、快速、便捷的支付结算体系。三是增强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稳步拓展代发工资、代理保险、代理财政非税收入等业务，大力推进银行卡业务、国际业务和理财业务，加快科技服务手段创新，加大现代服务设施投放力度，拓宽服务领域，增强服务功能。积极开展“迎十一全运会文明规范服务活动”，全面推行规范化服务，进一步规范员工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四是推行城乡差异营销，加大资金组织力度。农村地区及时把握农民资金回笼时机，大力推行上门服务、跟进式服务，加强资金组织。城区网点突出财政性存款和企事业单位存款等营销重点，全面实行全员营销、创新性营销，加大存款组织力度。
二、优化信贷结构，力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认真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心，努力扩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和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贷款，大力支持蓝色经济发展，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年累计发放各项贷款7894亿元。一是加大涉农贷款有效投放。到2009年末，涉农贷款余额3301亿元，比年初增加690亿元，增幅26.4%，较各项贷款平均增幅高7.3 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余额和新增额均占全省金融机构总额的95%以上，连续六年居全国同行业第一位。深入开展信用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信用户、信用村和信用镇的评定工作，简化“三农”贷款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到2009年末，共评定信用村29432个，占比35.8%；信用户737.5万户，占比38.1%；发放贷款证516.4万本。积极推广大联保体贷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等新业务，有效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问题。年内，共组建大联保体6864个，授信91亿元。二是着力扩内需保增长，大力拓展消费贷款业务。配合国家惠农政策，创新开办“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下乡”及农民住房等消费贷款业务，消费贷款余额达98亿元。三是创新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准确把握市场变化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完善抵押担保方式，稳步拓展信用共同体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贸易融资等业务，大力推进“万家小企业培育”计划，积极推进社团贷款、银团贷款，改进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四是关注民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累计发放“齐鲁惠农一本通”2000万本，代发各类支农补贴22.7亿元，业务量超过3700万户次。为9.8万名贫困学生发放助学贷款5.5亿元。
三、转变发展方式，经营质量持续提升。以夯实经营发展基础为导向，统筹规划，合理摆布，增提拨备，规范股金，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大力实施“科技引领”战略，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一代系统全面上线运行，科技支撑水平明显提高。依托新一代系统，不断畅通结算服务渠道，财税库银系统、外汇金宏工程顺利上线运行，农民自助服务终端试点稳步推进。银行卡有效发卡量1127万张，较年初增加293万张。稳步推广理财业务，加快国际业务发展，完成国际业务结算量17.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9%。经营基础的夯实，发展方式的转变，服务功能的增强，促进了全省农信社经营质量的持续提升，全年实现经营利润132亿元，缴纳各项税金33.8亿元，同比增加4.2亿元。（山东省联社供稿）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09年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果

2009年，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银行、银监部门的指导监管下，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宗旨，突出科学发展主题，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为目标，审慎经营，稳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2009年，全省农村信用社业务规模、发展质量同步提升。

资产总额1,523.66亿元，其中，各项贷款850.4亿元，增长22.8%；

负债总额1,444.1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1,162.67亿元，增长17.85%；

所有者权益79.51亿元，增长46%。提取资产减值损失14.5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 24.8亿元，同比增长6.9%。

同时，监管指标全面实现。资本充足率达到4%，增加3.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13.2%，下降5.6个百分点；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50.7%，增加20.9个百分点。历年亏损和拨备缺口下降20.1亿元，降幅26.9%。

一、立足“三农”，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扩大信用户评定面，普遍下调了贷款利率，提前发放备春耕贷款，满足了农户的生产资金需求。开发“惠民卡”业务，简化贷款手续，深入拓展城区信贷市场。全年累放各项贷款680.2亿元，同比增长16%；新增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156亿元，为农民减轻负担8亿多元。

二、严控风险，着力提高发展质量

深入开展了以“讲操守，反违规”为载体的“质量年”活动。一是推行贷款精细化管理。上收信用社和信贷人员放款权限，做大县联社放贷实体；新增贷款实行不良率、损失率双向控制办法。二是大力清收不良贷款。采取依法清收、责任清收、奖励清收、行政清收等措施，收回不良贷款28亿元。三是加强高风险社治理。全省100家高风险社，有52家“摘帽”；四平城区联社通过统一法人、全省县级联社注资等，实现了资能抵债。四是强化风险控制。开展了流程银行试点和风险排查，对历次检查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改，对5家县联社进行了剖析检查，县级联社检查面达到100%。全年查处违规违纪案件9起，处理违规违纪人员2,621名。

三、统筹谋划，积极推进产权改革

以股份制改革为目标，制定了全省未来五年产权改革规划。长春农商行挂牌开业，四平城区联社统一了法人。吉林环城、通化郊区等13家县联社，初步达到了农商行组建标准。

四、以人为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按照公开竞聘程序，对县级联社班子进行了整体换届，领导班子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得到优化。认真组织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举办了吉林农信发展论坛和高管人员培训班，高管人员的思想观念、工作能力有了新提高。（吉林省联社供稿）

内蒙古自治区农信社业务经营实现大幅增长

据内蒙古自治区联社决算日快报统计，截止2009年12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农信社资产总额达到1437亿元，比上年增加279亿元，增长24.1%；各项存款余额1145亿元，比上年增加279亿元，增长32%；各项贷款余额755亿元，比上年增加218亿元，增长41%；不良贷款余额60.1亿元，比上年减少7亿元，不良贷款率8%，下降4.4个百分点。全年实现各项收入95亿元，同比增加19亿元，增长24.9%；实现利润24.1亿元，同比增加9.7亿元，增长67.9%；消化历年亏损挂账0.9亿元。

刚刚过去的2009年，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三牧”不动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针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年初自治区联社一届七次社员大会的工作部署，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在我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的大背景下，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实现了农村信用社又好又快发展，为自治区经济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内蒙古自治区联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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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
	
	
	

	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5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9
	
	19

	6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
	10
	11

	7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
	1

	8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
	1
	2

	9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
	1

	10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1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2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3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4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9
	
	9

	15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6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5
	
	5

	17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4
	
	4

	18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8
	1
	9

	19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5
	1
	6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2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3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6
	
	6

	24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5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4
	1
	5

	26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7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8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7
	
	7

	29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总计
	71
	1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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